关于进一步规范毕业生党员离校前相关工作的几点要求
一、完善毕业生党员组织发展材料
1.对毕业离校（6月10日）前预备期满的毕业生预备党员，要尽快做好转正条件审查、群众意见测评、支部大会研究、基层党委（总支）审批以及上报等具体工作。
2.认真审查党员发展材料。要重点检查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入党志愿书、预备党员考察鉴定表中签名（签章）、时间是否齐全、规范，内容填写是否准确、完整。特别是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中负责培养人、党小组、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意见印章是否完备等。确保转出的发展材料完整规范。
3.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分别将毕业生中正式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相关材料分类归档，做好发展材料转移工作。
放入党员档案中的材料包括入党申请书、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自传、政审材料、群众意见、推优表、党校结业鉴定表、入党志愿书、预备党员考察鉴定表、预备党员转正申请书、思想汇报（4-6份）和党内奖惩等材料。其他组织发展材料由毕业生党员所在学院党组织妥善保管。
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有关材料，应放入本人档案。
被确定为培养对象的毕业生，应将其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推优表、党校结业鉴定表等材料放入本人学籍档案。
二、加强对毕业学生党员离校前的教育
　　各学院党委（总支）要认真做好毕业生党员离校前的教育工作，要安排集中教育活动，引导他们自觉遵守党的组织纪律，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及时办理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手续。避免发生因组织观念淡漠、保管不善而丢失组织关系介绍信，或长期自行保管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接转组织关系而造成预备党员不能按期转正或脱离党组织等现象。
　　三、其他注意事项
　　1、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应由本人携带，不得由他人代办。党员必须在有效期内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交给接收单位党委组织部门并提醒其在一个月内将介绍信回执联邮寄学校党委组织部。
　　2、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出后需改派单位的毕业生党员，需在组织关系介绍信有效期内将原来开具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退回到学校党委组织部方可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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